武院体办（2007）

关于贯彻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

各系、部：

现将武夷学院贯彻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教体艺[2007]8号）、福建省教育厅（闽教体[2007]10号）《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我校于2007年9月1日开始认真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学生的《标准》测试成绩按评定等级记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表》，根据教育部要求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我校每年11月初将《标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福建省教育厅于每年11月中旬和12月底对上报情况进行通报，同时会同省体育局对学校实施《标准》情况进行检查、公布。

                                         武 夷 学 院

                                       2007年6月20日

	主题词：教育  学生  健康  标准  通知


  送：省教育厅、体育局    市教育厅、体育局    各系、部门  

	武夷学院校长办公室                       2007年6月20日


（共印40份）
附件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一、说明

（一）为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是 《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 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 在学校的具体实施，是国家对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基本要求，适用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

（三）本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评价标准。

（四）本标准大学组测试项目均为五类，身高、体重、肺活量为必测项目，其他三类测试项目各选测一项．选测项目每年由学校体育教育部门在测试前两个月确定并公布。选测项目原则上每年不得重复。

（五）学校每学年对学生进行一次本标准的测试，本标准的测试方法按 《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解读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六）本标准各评价指标的得分之和为本标准的最后得分，满分为 1 00 分。根据最后得分评定等级：90 分及以上为优秀，75 分～ 89 分为良好，60 分～74 分为及格，59 分及以下为不及格。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成绩每学年评定一次，按评定等级记入 《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 》 （见附表 1  ）。学生毕业时体质健康标准的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当年得分和其他学年平均得分各占 50 ％之和进行评定。因病或残疾免予执行本标准的学生，填写 《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 （见附表 2 ）。

（七）本标准由教育部负责解释。

二、《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评价指标与分值

	评价指标（测试项目）
	分值
	备注

	身高标准体重
	10
	必测

	肺活量体重指数
	20
	必测

	1000 米跑（男）、 800 米跑（女）、台阶试验
	30
	选测一项

	坐位体前屈、掷实心球、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握力体重指数
	20
	选测一项

	50 米跑、立定跳远、跳绳、篮球运球、足球运球、排球垫球
	20
	选测一项


注：身高标准体重测试项目为身高、体重，肺活量体重指数测试项目为肺活量，握力体重指数测试项目为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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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免于执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申请表（样表）

	姓  名
	
	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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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号
	
	学  号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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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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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字：

                                                                       年      月      日


附件2：
《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实施办法
一、《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以下简称《 标准》 ）的实施工作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体育行政部门指导，学校组织实施。

二、《 标准》 的组织实施工作在校长领导下，由学校体育教研部门、教务部门、校医院（医务室）、学工部门、辅导员（班主任）协同配合共同组织实施。《 标准》 的测试应与学生的健康体检有机结合，避免重复测试。学生的《 标准》 测试成绩按评定等级记入《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 ，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对达到及格以上成绩的学生颁发证章。《 标准》 的实施工作记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三、学生《 标准》 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金评选；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学分。《 标准》 成绩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仍不及格，则学年《 标准》 成绩为不及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时，《 标准》 测试的成绩达不到50 分者按肄业处理。

四、因病或残疾学生，可向学校提交免予执行《 标准》 的申请，经医疗单位证明，体育教学部门核准后，可免予执行《 标准》 ，并填写《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存入学生档案。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免予执行《 标准》 的残疾学生，仍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金、奖学分评选，毕业时《 标准》 成绩可记为满分，但不评定等级。

五、认真上好体育课、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每天锻炼时间达到一小时者，奖励5 分，计入学年《 标准》 总成绩。

六、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其《 标准》 成绩记为不及格，该学年《 标准》 成绩最高记为59 分：

 1 ．评价指标中1000 米跑（男）、800的米跑（女）、台阶试验的得分达不到及格者；

 2 ．体育课无故缺勤，一学年累计超过应出勤次数1 / 10 者。

七、在实施《 标准》 时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健全各项安全保障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对场地、器材、设备的安全检查。要认真做好学生的体检工作，对生病学生实行缓测或免测。

八、学校每年均直接将本校各年级《 标准》 测试数据，通过大学生体质健康网报送至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上报数据的时间为每年11月初。

九、学校每年公布《 标准》 的基本情况和测试结果，并进行公布。
十、体育教学部门对学校实施《 标准》 的情况，要认真检查监督．要将《 标准》 的实施情况纳入各系教育督导内容和评估指标体系，并作为对各级各类进行评优、表彰的基本依据。对弄虚作假、拘私舞弊者，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给予行政处分。

十一、为保证《 标准》 测试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选用的《 标准》 测试器材必须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相关认证机构认证合格的产品。

十二、本办法由教育部负责解释。
附件3：
武夷学院关于《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实施办法

为贯彻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教体艺[2007]8号）、福建省教育厅（闽教体[2007]10号）《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特制定武夷学院《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以下称《标准》）实施办法

一、《标准》实施的意义：《标准》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评价标准，也是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现阶段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
二、组织领导：成立《标准》执行领导小组：
主  任：姚进生
副主任：赵健全   徐颖惠   江洵
成　员：（以笔画顺序） 方学军、庄  敏、任美英、李  亮、许肇刚、应安明、张志雄、陈  铨、黄章权、熊孝存

三、《标准》实施办法：

1、《标准》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的具体实施。因此，在实施《标准》的同时，原《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内容不再执行。

2、《标准》应在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基础部体育组组织实施。
3、《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标准》按百分制记分。我校测试项目、评价指标及得分见下表：

	评价指标（测试项目）
	分值
	备注

	身高标准体重
	10
	必测

	肺活量体重指数
	20
	必测

	1000 米跑（男）、 800 米跑（女）、台阶试验
	30
	选测一项

	坐位体前屈、掷实心球、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握力体重指数
	20
	选测一项

	50 米跑、立定跳远、跳绳、篮球运球、足球运球、排球垫球
	20
	选测一项


4、学生《 标准》 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金评选；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学分。《 标准》 成绩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仍不及格，则学年《 标准》 成绩为不及格。毕业时《 标准》 测试的成绩达不到50 分者按肄业处理。

5、因病或残疾学生实行缓测或免测，可向学校提交免予执行《 标准》 的申请，经县以上医疗部门证明，经基础部核准后，可免予执行《 标准》 ，并填写《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存入学生档案。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免予执行《 标准》 的残疾学生，仍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金、奖学分评选，毕业时《 标准》 成绩可记为满分，但不评定等级。

6、认真上好体育课、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每天锻炼时间达到一小时者，奖励5 分，计入学年《 标准》 总成绩。

7、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其《 标准》 成绩记为不及格，该学年《 标准》 成绩最高记为59 分：

（1）评价指标中1000 米跑（男）、800的米跑（女）、台阶试验的得分达不到及格者；

（2）体育课无故缺勤，一学年累计超过应出勤次数1 / 10 者。

7、学校每年直接将各年级《 标准》 测试数据，通过大学生体质健康网报送至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上报数据的时间为每年11月初。

8、学校每年公布《 标准》 的基本情况和测试结果，并进行公布。
9、体育教学部门对学校实施《 标准》 的情况，要认真检查监督．要将《 标准》 的实施情况纳入各系教育督导内容和评估指标体系，并作为对各级各类进行评优、表彰的基本依据。对弄虚作假、拘私舞弊者，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给予行政处分。
四、本实施办法2007年9月1日开始执行。

